调档申请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我公司对(2022)鲁02执2366号涉案房屋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南2路74号院1号楼10至11层2单元1101号进行评估。2024年9月11日，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南2路74号院1号楼10至11层2单元1101号房屋进行了现场勘查，涉案房屋现状用途为住宅，所在项目为住宅。根据我公司在北京通不动产登记查询平台调查，《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显示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期限为2044年1月12日止，同项目其他楼层土地使用期限为2074年1月12日止。经咨询不动产登记部门，该情况可能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平台录入错误，需我公司携贵院出具的调查令前往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核实。故我公司申请贵院出具调查令，以便我公司评估人员可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实该情况。
申请调取资料明细为：不动产权登记信息、土地登记信息和查封抵押信息、房产平面图、宗地图、契证及契税发票等相关评估所需的材料。
申请人：黄英，身份证号：6105281993040436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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